
政治檔案條例草案

國家發展委員會
107年5月17日



法規
體制定位

政治檔案徵集與
應用有其特殊性

政治檔案開放應用
屬持續性工作

非僅架構於
促轉條例之下

存續有效性
不受促轉條例階段

任務影響

定位為檔案法特別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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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適
權責分工

國發會

本條例主管機關

檔案局

負責政治檔案徵集保存
及開放應用

文化部

會同相關機關辦理
政治檔案研究與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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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化
徵集管理

政府機關(構)辦理
檔案編整、電子儲存

及解降密檢討

政府機關(構)
清查政治檔案

政黨組織機構
持有政治檔案

經促轉會
審定

經檔案局
審定

移轉(歸)
國家檔案

期間
民國34年8月15日


81年11月6日

二二八事件、動員戡亂體
制、戒嚴體制相關檔案或

各類紀錄文件

範圍

來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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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局
公告意旨

保密逾30年

無保密義務
之法規依據

保密期限屆滿或
解密條件成就

自動(視為)
解除機密

不適用國家機密保護法
文書處理等法規解密程序
副知原移轉機關

為必要之解密措施

簡化
解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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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檔案
不限年限全部提供

以屆滿30年檔案
區分提供範圍

開放應用
類型化

檔案最遲
提供年限

嚴重影響國家安全
利益或對外關係

第三人個人隱私及
私人文書

至遲50年

檔案內容與個人資料敘述
認有錯誤或不完整

申請加註補充
意見附卷

至遲70年

申請補充附卷

檔案當事人

政府機關(構)

非檔案當事人

1.提供先閱覽抄錄機制

行政協助

2.涉及第三人個人隱私
去識別化後提供複製

閱覽、抄錄、複製
加速

開放應用

全案文件產生日最早者年限計算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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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檔案中所載
執行公務人員
及消息來源

公開
姓名代稱

開放爭議
處理

姓名
化名
代號
職稱

應予公開
提供閱覽抄錄複製

相關機關
團體代表

學者
專家

社會
公正人士

檔案局邀集
共同審議

排除上述
姓名公開之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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